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目的  
 
 本文件旨在為議員提供有關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分組以

及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機制的背景資料。 

 

 

背景  
 

 

一九九九年進行的檢討 

 

2. 一九九九年，我們就本港的駕駛訓練政策進行檢討，以

確保能持續執行“雙軌制＂駕駛訓練政策，即一方面設立駕

駛學校以鼓勵在公用道路以外地方提供駕駛訓練，另一方面

確保有足夠的私人駕駛教師提供在公用道路上進行的駕駛

訓練。檢討的另一目的，是要簡化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制

度，並定出一套客觀的機制以確保私人駕駛教師的供應穩

定。下文第 5 至 9 段詳述了檢討的結果及建議。  
 

3. 我們隨後就檢討的結果諮詢業界，其中大部份的公會均

支持建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分組方式及簽發新執照的

機制。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在二零零零年討

論此事。議員支持有關建議。我們隨後修訂有關法例。整個

法例修訂程序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完成。 

 

4. 自此，當局在簽發私人駕駛師執照的事宜上一直依循法

例條文以及與委員會所達成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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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分組方式 

 

5. 進行上述檢討之前，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分為七類。為使

這些教師在工作上可以更靈活和更有效率，當局把七類執照

重新組合為以下三組： 

 

 第一組別：私家車及輕型貨車 

 第二組別：公共小型巴士及巴士 

 第三組別：中型貨車、重型貨車及掛接車輛 

 

6. 上述分組方式的釐定，主要是基於從駕駛訓練的角度考

慮，每個組別內的車輛均有某些共通特點：第一組別車輛是

初學者駕駛的小型車輛，第二組別車輛是接載大量乘客的車

輛，第三組別車輛是用作運載貨物的車輛。由於教授不同組

別車輛所需的技巧不同，以上的分組安排既能為駕駛教師在

提供駕駛訓練方面提供彈性，亦無損道路安全和駕駛訓練質

素。 

 

 

簽發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7. 為了維持足夠的私人駕駛教師提供在公用道路上進行

的駕駛訓練，上述檢討亦建議一套客觀的新機制以簽發新的

私人駕駛教師執照；該機制獲得業界及委員會的支持。根據

機制，運輸署署長(“署長”)會每兩年檢討私人駕駛教師執

照的數目一次，以決定是否有需要簽發新執照。 《道路交

通(駕駛執照)規例》(“規例”)訂明署長必須考慮以下因

素： 

 

(a) 當時的交通運輸情況；  
(b) 當時採取的駕駛訓練政策；以及  
(c) 對每個汽車組別駕駛訓練的需求。  
 

8. 此外，機制把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時三組有效私人駕駛教

師執照的數目定為基準。若有效執照的數目降至基準的九成

或以下，運輸署簽發新執照的數目將相等於有效執照數目和

基準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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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規例亦訂明，在簽發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時，署長需要

公開邀請申請，而假如接獲的申請總數超過擬發出執照的數

目，署長必需抽籤決定處理申請的次序。這項安排的目的，

是要確保簽發執照的程序公平而具透明度。  
 
 
協議機制的落實應用  
 
10. 根據上述法例以及委員會所同意的機制，署長參考二零

零二年年底的統計數字進行了首次檢討。檢討結果認為有需

要簽發新的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署長隨後於二零零

三年年初按照機制的程序，簽發 173 個該組別私人駕駛教師

執照。 

 

11. 在二零零五年年初，署長參考了二零零四年年底的統計

數字，進行第二次檢討。結果顯示，相對於教師數目，市場

對私人駕駛教師的需求有更大的跌幅，因此不應簽發新的私

人駕駛教師執照。 

 
 
下一步的工作  
 
12. 署長會考慮今年下半年的供求情況，在二零零七年年初

進行第三次檢討。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六年二月  
 


